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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民法典》施行以来，我国债权多重让与的确权规则存在“单轨制”和“双轨制”的争议，《民法典

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50条也未明确债权多重让与的确权规则。故笔者尝试梳理债权多重让与确权规

则的制度演进，分析其理论基础，探讨了与登记、保理合同等的衔接及相关冲突问题，以求得出结论。

笔者认为，通过对现行立法的梳理，单轨制(通知优先模式和登记优先模式相结合)较双轨制更适合目前

的实证法和中国国情，其不仅具有可行性、合法性及合理性，还能降低市场风险，激发市场活力，应成

为我国债权多重让与的确权规则。同时，本文提出优化登记检索及完善应收账款登记系统、强化债务人

信息披露义务、限定债务人法律责任等完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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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Civil Code came into effect, there has been a controversy between the “single-track system” 
and the “double-track system” regarding the confirmation rules for multiple assignments of credi-
tor’s rights in China. Article 50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ontract Code of the Civil Cod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lso fails to clarify the confirmation rules for multiple assignments of creditor’s 
rights. Therefore, the author attempts to sort out the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of the confirmation 
rules for multiple assignments of creditor’s rights, analyze its theoretical basis, discus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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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 with registration, factoring contracts, etc., and related conflict issues, in order to draw 
conclusions.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rough the review of current legislation, the single-track sys-
tem (a combination of the notice-priority model and the registration-priority model) is more suita-
ble for the current positive law and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than the double-track system. It is 
not only feasible, legal and reasonable, but also can reduce market risks and stimulate market vi-
tality, and should become the confirmation rule for multiple assignments of creditor’s rights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such as optimizing reg-
istration retrieval and improving the accounts receivable registration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debtor’s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bligations, and limiting the debtor’s legal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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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债权多重让与确权规则制度演进 

1.1. 《民法典》颁布以前 

在《民法典》颁布以前，我国学界主要围绕“转让优先”、“通知优先”、“登记优先”三种模式展

开争论，这主要是受到域外法的影响。 

1.1.1. 转让优先模式 
“转让在先，权利优先”模式以德国民法为代表，德国民法认为，若原债权人多次让与债权，在第

一次债权让与之后的所有债权让与都因为原债权人不再享有债权而失效，在后受让债权人也不能请求债

务人为给付，德国民法典第 3981条第 2 句“契约制定，新债权人即取代原债权人”表达的正是此意[1]。
该观点符合民法的一般法理，通说认为，债权让与自让与人和受让人达成合意时生效，让与通知是对债

务人产生拘束力的要件。因此，当债权人将债权让与给在先受让人后，其再次让与债权的行为属于无权

处分，效力待定，由于《民法典》第 311 条严格限定善意取得仅适用于物权变动，因此，此时并不因后

受让人的善意而发生债权的变动，该观点也得到了我国部分法院的支持，在(2016)京 03 民终 2737 号判决

书中，法官认为“汉科金源公司将其对鑫畅路桥公司的债权分别转让给宋君和王根旺属于债权的多重转

让……本案应当根据宋君与王根旺债权转让协议的形成时间来确定二人的优先顺序 2”。在(2016)粤 1971
民初 9048 号判决中，法官认为“黎沃和先于李敬堂与苏建华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应认定黎沃和取得案涉

债权。苏建华将债权让与黎沃和后，已丧失了对该债权的处分，其再行让与李敬堂，是一种无权处分行

为 3”。然而，这种观点也存在一定弊端，因为虽然该说符合民法的一般法理，但是在实践当中，容易出

现多个债权受让人对债权让与时间发生争执的情况，原债权人易与在后受让人倒签合同以坑害在先受让

人的权益，并且这种模式由于缺乏公示的手段，在后的意图受让该债权的人除询问债权人和债务人外无

 
1《德国民法典》第 398 条规定：“债权得由债权人与第三人制定之契约，移转该第三人(让与)。契约制定，新债权人即取代原债权

人”。 
2王根旺与宋君、北京鑫畅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民事判决书，(2016)京 03 民终 2737 号。 
3李敬堂与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人民政府、苏建华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民事判决书，(2016)粤 1971 民初 904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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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得知是否存有债权让与的事实，而询问又易遭受欺害，此外，亦因公示手段的缺失，债务人不知道债

权让与的发生，容易向原债权人或在后受让人清偿债务，从而遭受损害。因此，德国民法典特别规定，

当债务人不知道债权让与的事实，而向原债权人为给付或者其他法律行为时，该行为有效，或当债务人

仅知道原债权人对在后受让人为债权让与时，假若债务人对在后受让人为给付或实施其他法律行为，对

在先受让人有效[2]，此即德国民法典第 4074和 4085条规定的情形，但德国民法典并未在倒签文书和对在

后受让人保护问题上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1.1.2. 通知优先模式 
“通知在先，权利优先”模式以日本民法为代表，日本民法认为德国民法所采模式对债务人等的保

护取决于其善意或恶意，不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因此日本民法对债权让与采取对抗主义，即日本民法

第 407 条规定的“债权让与若没有通知债务人，或者债务人未作出承诺，不得对抗债务人以及第三人[3]”。
该模式也得到欧洲许多国家的认可和采纳，《欧洲示范民法典草案》第 121 条第 1 款规定“如果同一人

意图就同一履行请求权进行多次转让，那么首先通知债务人的意图成为受让人的人，较之任何先前的受

让人享有优先权”。立法理由明确说明“本条第(1)款代表了大多数欧洲法律体系中的规则”[4]。该模式

的优点是由于债权受让人只有通过债务人才能实现债权，因此以通知为对抗要件，能够充分保障债务人

的权益，且较转让优先模式更具外部效力，我国部分法院也采纳了该观点，如(2017)粤民再 300 号判决

中，法官认为，李敬堂与苏建华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虽晚于黎沃和与苏建华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但李

敬堂先于黎沃和对债务人连山县政府发出债权让与通知，因此李敬堂享有该债权。然而该观点仍存在缺

陷，虽然通知优先模式比转让优先模式更具有对外性，但是如何确定转让通知的时间仍是时间难题，原

债权人、债务人和在后通知人仍有可能串通以损害其他受让人的权益，而且通知的对外性较弱，仅局限

于原债权人、债务人和在后通知的受让人之间，其他人除非询问原债权人或债务人，否则无从得知。为

解决上述问题，各国法学家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法国民法曾采取债权让与通知必须由法院的执达吏送达，

并由该执达吏记录送达时间[5]。而日本则通过“附确定日期的证书予以通知或承诺[6]”的方式来规避上

述风险，即，日本民法典第 467 条第 2 款规定的“前款的通知或承诺，非以附确定日期的证书进行，不

得以之对抗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该方式旨在通过证书上的日期来明确“到达”的时间[5]。也就是说，

以法国和日本等采取通知优先模式的国家通过强化通知方式的公示性，避免原债权人，债务人和在后通

知人三方串通的风险，不过该方案仍有一定缺陷，因为该方案仅解决了通知优先模式中的在先通知人可

能因他人的串通而受损害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由于通知的公示性不足而无法使意图参与交易的人获悉是

否存在在先的债权让与，不过日本等国没有试图解决该问题，可能是交易观念的不同，根据日本最高裁

判所昭和 49 年 3 月 7 日的判决，打算受让债权的第三者通常会首先向债务人确认债权的存在与否或其归

属。即使该债权已被转让，只要债务人未收到转让通知或未表示同意，他通常会向第三者表示该债权的

归属没有变动。因此，打算受让债权的第三人基于对债务人的信任会选择参与交易，即使事后债务人反

悔，基于“禁反言”的法理，该反悔也对基于信任参与交易的第三人无效，通过该办法可弥补通知优先

的公示性不足。 

1.1.3. 登记优先模式 
“登记在先，权利优先”模式以美国统一商法典为代表，为使繁杂的动产担保法律简洁明了，美国

《统一商法典》起草委员会以功能主义为着力点，将应收账款让与等多元担保手段统一纳入一元化的担

 
4《德国民法典》第 407 条第 1 款规定：“债务人于让与后对原债权人所为之给付，及于让与后债务人与原债权人间有关该债权所

为之所有法律行为，对新债权人发生效力。但债务人于给付时或为法律行为时，知悉其让与者，不在此限”。 
5《德国民法典》第 408 条第 1 款规定：“原债权人将已让与之债权再让与于第三人者，如债务人对该第三人给付，或债务人与该

第三人间已为法律行为或诉讼系属时，为债务人之利益，第四百零七条规定准用之”。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6.152189


周月 
 

 

DOI: 10.12677/ass.2026.152189 787 社会科学前沿 
 

保物权概念内，并且无论交易类型为何，都适用统一的交易规则[7]。根据美国统一商法典第 9.322(a)条规

定“……同一担保物中冲突的各项担保权益或农业留置权之间的优先顺序，应根据下列原则确定：……

取决于做出登记或获得完善的时间的先后”。有学者指出，该条文反映出起草者鼓励登记的立法目的，

因为根据该原则，首先获得完善的担保权益不一定具有优先权，因为另一项担保权益可能已经先行作出

登记，即使作出登记时该担保权益还没获得完善[8]。这种模式的优点在于，较转让优先模式和通知优先

模式的公示效力更强，有利于保护债务人和第三人的利益，且不会出现倒签合同和原债权人同他人恶意

串通的情形。但该模式增加了债权让与领域的交易成本，且在没有登记习惯的国家和领域存在一定实践

难度。 

1.2. 《民法典》立法以后 

2018 年颁布的《民法典合同编征求意见稿》第 87 条曾规定“债权人将同一债权转让给数人，债权转

让可以登记的，债务人应当向最先登记的受让人履行；债权转让未登记或者无法登记的，债务人应当向

最先收到的债权转让通知中载明的受让人履行”。该模式采纳的是“通知优先模式”和“登记优先模式”

相结合的模式，即在债权可以登记时，采取“登记优先模式”，在债权无法登记或者没有登记时，采取

“通知优先模式[9]”。在随后的《民法典》一审稿中，第 336 条对该条作了一定表述上的修改 6，但该条

仍置于“合同的变更和转让”章节下，说明第 336 条是债权多重让与的一般性规定，至《民法典》二审

稿时，该条文已被删除。这可能是由于征求意见稿和一审稿关于该条受到的抨击较多，例如，有部门认

为，将通知债务人作为债权优先于第三人的要件，不仅容易使通知混淆为债权让与生效要件，而且会损

害隐蔽型保理等情形，也有部门认为，该条文属于保理合同的特殊规则，应置于保理合同章下，不应该

作为合同通则的一般规定。这些意见也为该条文挪入保理合同章下，即后来的《民法典》第 768 条埋下

伏笔。 
迟至 2020 年颁布《民法典》时，立法者最终采取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的结合，即“优先看登记，其

次看通知”的混合模式，由于考虑到先前的争议，立法者将多重让与的规则置于保理合同章节下，因此

又带来新的争论，在《民法典》尚未颁布时，全国人大民法室在山东就《民法典》合同编草案调研时，就

已有法官提出“若同一债权被重复转让给保理人和非保理人，如何处理[10]”的问题，而在民法典颁布后，

此种问题反而愈演愈烈，学界也产生单轨制和双轨制的争论，单轨制学说认为《民法典》第 768 条是债

权多重让与的一般性规则，即对于所有债权的多重让与都适用第 768 条的规定，对于不能登记或者没有

登记的债权则采取通知优先模式[11]，而双轨制学说认为《民法典》第 768 条的规定仅仅是保理合同的特

别规定，并不能当然适用于一般的债权多重让与 7，简而言之，学界争论的核心在于对于非保理的一般债

权多重让与，其优先顺位确定规则是依登记(或通知)还是依受让顺序，笔者的观点是应采单轨制学说，理

由详见后述。 

1.3.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颁布以后 

在《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颁布后，该问题似乎有了新的进展。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 50 条第 1 款第 1 句规定当债务人向第一个为通知的债权受让人履

行给付时，其债务消灭，但该款仅仅是针对债务人履行问题，而不涉及债权受让人的顺位问题，同款第 2
句规定，在有多个让与通知时，债务人应当向在先通知人为给付，否则不免去其给付义务，有观点认为

 
6民法典一审稿第 336 条规定：“债权人将同一债权转让给数人，债权转让可以登记的，最先登记的受让人优先于其他受让人；债

权转让未登记或者无法登记的，债务人最先收到的债权转让通知中载明的受让人优先于其他受让人。”。 
7在单轨制和双轨制学说内部还存在细分的学说，例如单轨制内部还细分部分类推说和全部类推说，但对于《民法典》第 768 条前

三分句的类推适用等并没有异议，这些内部的细分学说并不影响本文的论述，因此不作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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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句确立了通知优先原则[12]，实践中也有法院采纳了该观点，(2024)黔 0524 民初 1037 号判决书中，法

院认为“通过对《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 50 条后半段作反面解释，我国债权让与制度采取的是

通知主义 8……”，在(2024)浙 0212 民初 1366 号判决书中，法官更是直接指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有限度地认可了最

先通知的受让人有权取得债权 9”。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副庭长杨永清法官也指出，《合同编通则

司法解释》已经明确债权多重让与的一般规则是“最先通知”规则[13]。那么，《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

第 50 条第 1 款第 2 句是否确立了债权让与的一般规则？ 
根据《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 50 条第 1 款第 2 句第 1 分句，当债务人明知接受履行的受让人不是

最先通知的受让人时，最先通知的受让人可以要求债务人继续履行债务，该句看似说明最先通知的债权

受让人取得债权，然而，第 2 分句则强调在先通知人仅能要求恶意实际受让人返还财产，也就是说，当

第一受让人受领财产时，由于其之前不可能存在其他受让人，因此，在先通知人不可以要求其返还财产，

即，如果认为第 50 条确定在先通知人享有优先顺位，但在先通知人的优先权却无法对抗第一受让人，这

是否意味着该条实际上以在先受让人为优先权人呢？笔者以为不妥，首先，该条仅赋予在先受让人(在很

多情形下为第一受让人)防御性的权利，没有赋予其要求他人返还的权利，因此该优先权仅是保有的权利，

龙俊教授指出这种情形不是正常的法解释效果，不符合权利的一般属性，因此，仅能将在先受让人的防

御权能当做对其的特别保护，因为其没有可指责之处[9]。其次，试举例如下，设若有三个受让人(受让顺

序为甲、乙、丙)，具体情形如下表。 
 

名称 受让顺序 通知顺序 实际受让 

甲 1 3  

乙 2 2 √ 

丙 3 1 10 

 
在上表所示情形下，甲作为第一受让人，并没有实际享有权利，并且也不能向他人主张权利，而作

为第一通知人的丙，仅在乙知晓甲存在的情况下，可以向乙主张返还财产。若乙不知晓甲的存在，则丙

也不能向其主张权利，也就是说，若乙不知晓其非第一受让人情况下，甲和丙都不能向其主张权利，因

此，也可以说第 50 条第 2 句第 2 分句并非顺位确定规则，仅是对在先受让人的特别保护。 
不过，仅凭第 50 条第 2 句第 1 分句就认为《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确定单轨制的进路的想法仍然是

武断的，因为最高院曾表态由于争议太大，该条并非确权规则[14]，但从中体现的支持单轨制的想法不容

忽视，通过体系性的解释，我们可将该条对单轨制的法律支撑解释出来。 
然而，正如本文所述山东法官的疑惑，若同一债权被重复转让给保理人和非保理人，如何处理[10]？

前文虽然确定了此时的确权规则，但如果无法处理债务人的清偿问题，即债务人如何有效清偿的问题，

因为根据《民法典》第 768 条和《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 66 条，登记的保理人居于第一顺位，但根据《合

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 50 条，债务人对优先通知的债权人构成有效清偿，如果无法解决该冲突，那么对

于山东法官的疑惑仍然没有彻底解决，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我国目前的登记制度仍不完善，因此应当将

《民法典》第 768 条的规则限缩于保理合同领域[15]，这种观点显然支持双轨制，但首先，这种观点并不

符合《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 66 条所确定的保理和债权转让并存时类推适用第 768 条的实证法，其次，

 
8某甲公司与唐某某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24)黔 0524 民初 1037 号。 
9董初、宁波华浦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2024)浙 0212 民初 1366 号。 
10“√”表示债务人实际向乙履行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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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质疑登记制度的有效性来否定第 768 条的一般性地位也并不可靠，因为虽然目前的债权让与登记缺

乏实质性审查，因而导致公信力不足，但至少登记时间无法作假，对于意图参与交易的第三人来说，能

够确定其前方或有其他受让人就已经降低其交易风险，至于确定该信息是否为真，可以通过询问债务人

的方式进行确定 11，因此，目前的登记制度一方面降低意图参与交易的第三人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由

于无法作假交易时间，从而避免他方串通或者倒签合同，亦维护第三人的利益，因此，并不能因此否定

登记制度的价值，从而否定第 768 条的适用，那么该如何解决债务人的清偿问题？实际上，《合同编通

则司法解释》第 50 条仅规定债务人的清偿问题[14]，并不会导致体系冲突，因此，可以假设以下情况： 
 

名称\债务人清偿 情况一 情况二 12 情况三 

优先通知人 × √ × 

优先登记人 × × √ 

 
在情况一的情形下，由于债务人并未对优先通知人和优先登记人为债务清偿，因此，应当根据《民

法典》第 768 条的规定，对优先登记人履行债务，在情况二的情形下，债务人对优先通知人为债务清偿，

根据《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 50 条第 1 款第 1 句，13此时债务人对优先通知人的清偿是有效的，但这

并不冲突，因为根据《民法典》第 768 条和《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 66 条，该债权的最终归属仍然根据

《民法典》第 768 条确定，只是债务人不必为二次清偿，优先登记人可以向优先通知人主张不当得利返

还，从而保证自己的利益，在情况三的情形下，由于优先登记人实际获得清偿，此时债务人的清偿仍然

是有效的，并不存在争议。也就是说，《民法典》第 768 条和《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 50 条实质上并

不冲突，后者仅仅解决债务人的清偿有效性问题。 

2. 债权多重让与确权规则理论基础 

在讨论债权多重让与在《民法典》的内部体系衔接后，需要讨论的是债权多重让与的法理可行性，

因为从法理上来看，第一次债权让与完成后，原债权人手中已经不存在债权，因此其是否能够让渡给在

后受让人债权，便是一个法理上需要讨论的问题，下文即从此出发。 
债权能否多次处分，该问题存在一定争议，根据《民法典》第 311 条，只有物权变动才能适用善意

取得制度，而债权让与不属于物权变动，因此无法适用善意取得，故只有权利人同意或者让与人取得处

分权，在后的债权让与行为才能发生效力。有学者基于此提出，由于在实践中很少出现在先受让人追认

在后受让人的情形，原债权人也很难再次取得债权，因此多个债权并存的情形并不多见，所以无须通过

登记或者通知来确定债权让与的顺序，只需要根据债权让与合同成立的时间即可。然而，这种观点颇值

怀疑，首先根据上述分析，《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 50 条第 1 款第 2 句的但书，当合同在先，

通知在先的受让人和合同在后，通知在后的受让人并存，而债务人对善意的后受让人履行债务时，后受

让人不需要对先受让人和债务人返还财产，因此其保有该利益，虽然根据传统理论，债权不适用善意取

得，但是根据《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 50 条的立法过程[9]，最高人民法院显然有意突破善意取

得的传统范围，在债权多重让与的情形特别适用善意取得，使在后受让人享有债权的利益，虽然不能说

明在后受让人享有债权，但至少在此处，《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突破《民法典》第 311 条的限制，使

 
11根据《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 49 条第 2 款的规定，第三人不必担心债务人作假，否则债务人需要承担责任。 
12以情况二为例，“√”表示优先通知人实际获得清偿，以此类推。 
13《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 50 条第 1 款第 1 句：“让与人将同一债权转让给两个以上受让人，债务人以已经向最先通知的受让

人履行为由主张其不再履行债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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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受让人享有债权的权益。因此，笔者认为，虽然从《民法典》第 311 条出发，债权让与不能适用善

意取得，但是从《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 50 条第一款的但书来看，善意的实际受让人实际上类推适用

善意取得，从而保有其利益，即使认为原债权人手中已不存在债权，但也可以解释为无权处分他人的债

权，通过善意取得使善意实际受让人取得利益，因此，探讨债权多重让与的确权模式并不是无的放矢，

债权多重让与也不是伪命题。其次，另有学者提出，债权属于相对权，债权人即便将其转让，也不会改

变其性质，因此在先受让人取得的仍然是债权，既然债权具有相对性，那么在在先受让人完成公示前，

其他主体可以无视这一转让的法律效果，仍然视让与人为债权人，因为根据《民法典》第 546 条第 1 款，

在公示完成以前，债务人对原债权人的清偿行为有效，因此，可以类推适用该法理，在债权多重让与的

情形中，在在先受让人完成公示以前，其他人仍可视让与人为债权人，因此让与人所为为有权处分[16]。 
也就是说，债权多重让与并不是一个伪命题，首先，既然《民法典》第 768 条承认保理合同的债权

可以多重让与，那么一般债权自然可以多重让与，立法者并没有否认多重让与的可行性，其次，债权多

重让与在实际上突破了《民法典》第 311 条对善意取得的适用限缩，在实质上能够类推适用善意取得，

甚至有学者认为，债权多重让与适用善意取得[17]，因此，即使有论者以为原债权人手中已经“空无一物”，

通过构建原债权人无权处分他人债权，进而类推适用善意取得，使善意的实际受让人取得债权利益的解

释论，也能够说明债权多重让与存在可能性，因此，该问题有其实际价值，虽然有人认为若采无权处分

的解释，则将得出受让优先模式的结论，但该观点并不可靠，第一，若甲乙丙(受让顺位也如此)三人，乙

为第一通知人，丙实际收让，如果丙知道甲的存在，则仅乙可以要求丙返还，因此并不必然得出受让优

先的结论，第二，Hoffmann 教授指出“如果标的物被交付给另一个买受人，则本原先居于优先地位的买

受人就会再次失去优先权。没第二受让人时，不适用多重让与规则，那他肯定要适用一个规则，这只能

是一般规则——不需要额外的宣示行为；发生二次让与时，再适用多重让与规则，这样如果第二受让人

取得，第一受让人的债权将会溯及地被剥夺，相当于他自始未受让”，虽然 Hoffmann 教授谈论的是多重

买卖的情形，但可以类推适用于多重让与，也就是说，在债权多重让与的情形下，可以等确定权利归属

后再回溯到原初，不必一开始确定归属。总而言之，无论认为原债权人手中是否有债权，债权多重让与

的确权规则都有讨论的必要性。 

3. 债权多重让与确权规则的解释论分析 

3.1. 与登记的衔接 

《民法典》第 768 条明确规定该条的对象是“应收账款”，应收账款是财会的专业术语，其主要是

指企业在销售商(产)品、提供劳务等业务时应向客户收取的期限在一个营业周期内的货款及代垫款项，它

是企业采取信用销售而形成的债权性资产[18]，从概念中可以看出，应收账款是企业所拥有的债权，而且

是金钱债权。《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 8 条也指出“应收账款系企业因提供商品、服务或

者出租资产而形成的金钱债权及其产生的收益”。由此可见，只有企业的金钱债权才符合《民法典》第

768 条的对象要求，而企业的非金钱债权和非企业的债权不属于应收账款，不符合《民法典》第 768 条的

适用条件。而且，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于 2021 年颁布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第 2 条的规定，

具有担保功能的保理可以在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系统登记，根据《民法典》第 761 条，保理合同要求应

收账款债权人将应收账款转让给债务人，因此，根据上述解释，保理限于企业的金钱债权，故能够在动

产和权利担保登记系统为登记的仅限于具有担保功能的企业的金钱债权，因此，不仅无追索权的保理可

能无法在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系统登记，不具有担保属性的一般债权让与更无法在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

系统登记。而若要适用《民法典》第 768 条，必须有统一的能够进行债权让与登记的登记系统。作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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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的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在借鉴美国的功能主义担保制度立法时，都创设了快捷便利、统一的登

记系统[7]，而目前我国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系统还没有对所有债权让与开放登记，因此，直接适用《民

法典》第 768 条显然不行。不过，有学者认为在此情形下，应当将通知作为债权让与的一般规则，即将

《民法典》第 768 条第 3 分句作为一般规则[16]，也就是说，对不能登记或者没有登记的债权，根据通知

的顺序确定顺位，这也符合立法者在制订《民法典》一审稿时的观点。不过，在应收账款同时存在有追

索权的保理和一般债权让与的情形下，如何确权则成为问题，详见后述。 

3.2. 与保理合同的衔接 

《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 66 条第 1 款 14规定在同一个应收账款同时存在保理、应收账款质押

和债权转让的情形下，依照《民法典》第 768 条来确定顺位，根据当然解释，在同一个应收账款同时存

在保理和债权转让的情况下，当然也适用《民法典》第 768 条，这种解释也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赞同[19]。
因此，有单轨制支持者认为《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 66 条第 1 款确立了《民法典》第 768 条作为

一般规则的地位，然笔者以为该理解实存有误，通过《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 66 条第 1 款的表述

可以看出，最高人民法院使用“、”和“和”来表示并列，并且该句要求“同时”，因此，即使可以解释

出在同时存在保理和债权转让的情况下，可以适用《民法典》第 768 条，但同时需要指出，该解释的前

提是“同时存在保理和债权转让的情形”，如果仅有债权转让，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来看，不符合《民法典

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 66 条第 1 款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说明，之所以《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

第 66 条第 1 款做如此规定，主要还是考虑到在应收账款质押、保理和债权让与之间寻找共性，由于《民

法典》第 768 条明确规定保理合同的多重让与适用“优先看登记，其次看通知”，因此不可能适用“转

让优先模式”，而在“通知优先模式”和“登记优先模式”之间，考虑到应收账款交易的公示成本、事先

的调查成本、事中的监督防范成本等一系列成本，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参照适用《民法典》第 768 条的

模式，可见，该规定只是在至少两种情形并存下的权宜之计，而且根据上文，“应收账款质押”和“保

理”都是《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第 2 条明确规定可以进行登记的权利担保，因此这里的“应

收账款的债权转让”必须限定在具有担保效力的企业的金钱债权，但即便如此，该债权转让由于不符合

《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第 2 条，能否登记尚存疑问，因此，此时适用《民法典》第 768 条，

对债权转让方的权益保护殊为不利，对此，有学者认为，在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同保理或者质押并存时，

应当参照适用《民法典》第 768 条第 3 分句，即通知优先模式，从而保护债权转让方的权益，而在应收

账款质押同保理并存时，参照适用《民法典》第 768 条，即“优先看登记、其次看通知”的模式，而在

其他情形下，适用“通知优先模式[16]”，笔者认为是说值得赞同。不过，虽然《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

66 条第 1 款无法证明我国现行已采取单轨制，但可以解决我国现行民法体系中的一个法律漏洞，即虽然

《民法典》第 768 条规定了保理情形下的多重让与确权规则，但当被用作保理的债权同时存在一般债权

时，如何确定优先顺位，《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 66 条第 1 款的规定确保了《民法典》第 768 条不被架

空[9]。 

3.3. 隐蔽式保理的冲突 

有人认为，若采单轨制，将造成对隐蔽式保理的冲击，所谓隐蔽式保理，系指在保理合同签订后的

一段时间里，保理商或债权人没有将债权让与告知债务人，仅在约定期限届满或约定事由出现后，保理

商可将应收账款转让的事实通知债务人，因此，有学者认为，如果采取单轨制，将对隐蔽式保理产生冲

 
14《民法典担保制度司法解释》第 66 条第 1 款规定：“同一应收账款同时存在保理、应收账款质押和债权转让，当事人主张参照民

法典第七百六十八条的规定确定优先顺序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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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增加了交易成本[15]。但实际上，隐蔽式保理的债权人并不在乎是否真实存在债权，因为债权人在签

订合同时没有通知债务人或者向债务人确认债务是否存在的行为，可见其并不在乎是否存在债权，只是

在原债权人无力偿还欠款时，才会想起作为担保物的债权，所以隐蔽式保理本质上是纯粹的信用借贷关

系[9]，此外，从《民法典》的立法政策来看，由于隐蔽式保理造成一定的市场风险，打击隐蔽式担保，

从而维护金融秩序，提升营商环境，是立法者的主要考量之一，因此，即使采取单轨制，一方面并不会

冲击以隐蔽式保理为名的信用借贷合同，另一方面，即使有所冲击，也是符合立法者的考量的，从整体

来看，对社会利大于弊。因此，并不能以维护隐蔽式保理的存在为理由否定单轨制学说[9]。 

3.4. 对双重通知的梳理 

若采取“通知优先模式”，仍有一个问题是如何区分《民法典》第 546 条第 1 款的“通知”和《民法

典》第 768 条第 1 款的“通知”。在普通债权领域，根据《民法典》第 546 条，债权让与通知只是对债务

人产生拘束力的要件，不是债权让与的生效要件。因此，有学者认为，在存在多个受让人的情况下，即使

债务人对先通知的后受让人履行债务，在先的受让人也能要求在后的受让人返还财产，而《民法典合同编

通则司法解释》第 50 条第 1 款和《民法典》第 768 条则突破了这一限制，根据《民法典》第 768 条，在

没有登记的情况下，在后的受让人先通知债权人将取得该债权，根据《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 50
条第 1 款，在先的受让人也不能要求接受给付的善意在后受让人返还财产，因此，《民法典》第 768 条和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 50 条第 1 款将导致《民法典》第 546 条的规定形同虚设[15]。然而，

《民法典》第 546 条第 1 款仅规定通知为对债务人产生拘束力的要件，并没有确定债权最终由谁享有，对

此问题，可以类推“一物二卖”情形，在“一物二卖”情形下，数个合同都具备法律效力，对债务人存有

拘束力，但最终取得物权的仅为其中一人，且债权具有相对性，通知只是在为通知的受让人和债务人之间

建立起法律关系，并不影响其他人的法律地位，因此，《民法典》第 546 条和《民法典》第 768 条、《民

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 50 条第 1 款并没有产生体系冲突，也就是说，根据《民法典》第 546 条，

通知只是对债务人产生拘束力，而根据《民法典》第 768 条，在都没有登记的情形下，由最先通知的人取

得该债权，此时通知一方面起到产生拘束力的效力，另一方面起到权属确定的效力，即使该在先通知人不

是在先受让人，但是根据《民法典》第 546 条，如果在先受让人没有对债务人为通知，债务人本就不知道

其存在，也不对其负责，即使对原债权人履行债务也属有效，于在后受让人先通知，在先受让人后通知的

情形下，由于债权具有相对性，两个通知都对债务人产生拘束力，不过债务人仅能对在先通知人履行债务，

此种情形类似于“一物二卖”时就一个标的物产生多个具有约束力的合同的情形。《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

法解释》第 50 条第 1 款也是如此。职是之故，《民法典》第 568 条第 1 款和《民法典》第 768 条第 1 款

第 3 分句以及《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 50 条第 1 款并不存在体系上的冲突。 

3.5. 与破产和债权被抵押的冲突 

有学者指出，当原让与人破产，其债权人主张其债权属于破产财产或者原让与人的债权人扣押原让

与人的该债权时，如果根据转让优先模式，则即使第一受让人没有通知也没有登记，该债权也属于第一

受让人，而不属于原让与人的破产财产或者不能被扣押，但如果根据通知优先模式或者登记优先模式，

如果第一受让人没有通知或者登记，则根据《民法典》第 546 条，第一受让人优先于原让与人的债权人

或者破产管理人，但根据《民法典》第 768 条，第二受让人却优先于第一受让人，此时出现冲突，在第

一受让人破产的情况下，该问题更为复杂[15]。但笔者认为该问题可以通过 Hoffmann 教授的理论得到解

答，在债权让与的情况下，只需要根据《民法典》第 546 条确定归属即可，在债权多重让与的情况下，

《民法典》第 768 条是各债权受让人之间的确权规则，此时可以先假设一个债权受让人受让债权，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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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让与人的债权人或破产管理人无法执行或者扣押该债权，至于该债权归属于谁，再根据《民法典》第

768 条的规则判定即可，即使嗣后第一受让人破产，也不会增加该问题的复杂性。 

4. 完善债权多重让与确权规则的建议 

4.1. 优化登记检索及完善应收账款登记系统 

如上文所述，目前我国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登记系统仅能登记具有担保功能的企业的金钱债权，该局

限性导致将《民法典》第 768 条作为一般规定时需要进行一定的变通，即对能够登记的具有担保功能的

企业的金钱债权以登记顺序作为优先顺位的确权规则，对于不能登记或者没有登记的债权，以通知顺序

作为优先顺位的确权规则，虽然这种解释从学理上具有可行性，但毕竟失之复杂，通知优先模式和登记

优先模式较转让优先模式更受青睐的主要原因即是显著降低交易成本，如果需要区别何债权需登记，何

债权需通知，虽较转让优先模式的交易成本为低，但不能真正达到规范设计目的，因此，欲实现降低交

易成本的目的，必须对现行的登记制度进行改造。 
根据上文，应收账款是企业所拥有的债权，而且是金钱债权，我国的《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

法》更是将其限定于具有担保功能的企业的金钱债权，但这一限定失之过狭，在《美国统一商法典》第

9.102 条中，“应收账款”被界定为“基于一定原因取得的就金钱债务收款的权利，无论该权利是否已

通过履约获得[20]”，因此，应收账款的主体并非局限于企业，我国会计学属于对应收账款的界定过于

狭窄，对此，有学者指出，应收账款的本质是一种付款请求权[21]，而我国《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

办法》将应收账款进一步限于须有担保功能，可能是出于历史原因，该定义源于中国人民银行于 2007
年出台并于 2017 年修订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在 2021 年颁布《统一登记办法》时，中国人民

银行原封不动的照搬了 2017 年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中关于应收账款列举的规定[15]，因此，

该限定天然带有担保法的色彩，对此，中国人民银行也有清醒的认识，在 2017 年修订《应收账款质押

登记办法》时，中国人民银行即在修订说明中指出“《登记办法》在实施过程中面临一些新问题，亟需

补充和完善。例如，应收账款的现有定义不能涵盖实践中已开展业务的应收账款种类”，而 2017 年至

今，我国的经济社会也已经发生变化，因此，带有担保法色彩的应收账款概念有扩张解释的必要性，应

当仿照《美国统一商法典》的做法，只要是未由票据或动产契据作为证明的金钱债权[22]即可，至于非

金钱债权，由于实践中并没有发生非金钱债权多重让与的情形，因此并不需要将其纳入，遵循域外立

法例即可。 
也有学者指出，我国目前的声明登记制度并不具备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15]，所谓声明登记制，系指

由申请登记人单方向登记机关申请登记，登记机关不作实质审查，甚至在网络发达的当下，申请人可自

行于网站登记，无须假手于登记机关的工作人员，我国目前的“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即采取该

模式，有学者认为，声明登记制度不具备公示功能[23]，因为其既没有经过实质审查，且是由申请方单方

申请，此外，“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采取人的编成，查询债权非常繁琐，不能降低市场交易成

本，笔者以为这是可以改进的，首先，没有经过实质审查且由申请方单方申请所带来的公信力不足，可

以通过改造制度使债务人成为信息中心从而提高信息可信度来解决，“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所

起到的是提示作用，在后受让人可以通过询问债务人而确认该信息，关于这一做法的可行性和合法性，

笔者放于下一节详述。其次，人的编成并不必然造成查询的繁琐，因为这些所谓的“麻烦之处”都可以

通过优化检索系统从而解决，例如可以通过输入证件号，或者进一步检索到具体的地区等从而锁定具体

的查询目标人，并且可以通过限定债权的数额，债权成立的时间从而锁定具体的某一笔债权，对此，可

借鉴天眼查等检索网页的做法，故而，人的编成并不必然带来交易成本的提高。最后，即使没有实质审

查，公信力不足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其他办法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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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强化债务人信息披露义务 

如上文所言，对于没有经过实质审查的债权登记，债权受让人向让与人确认债权是否存在是不可靠

的，因为债权让与人存在作假的利益驱动性，因此，值得考虑的是，是否可以赋予债务人“信息中心”的

地位，对此，杨永清法官指出，债权让与的核心在于，不能给债务人增添负担，也需要防止债务人参与

作假的[13]。同时，日本民法学者也指出，在债务人根据让与通知认识到债权让与的事实后，其他与该债

权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可通过问询债务人而知悉债权的存在及其归属，在没有更加优越的对抗制度产生

之前，将一定形式的让与通知作为对抗第三人的要件依然具有不可替代性[24]，也就是说，将债务人作为

信息中心从而构建的通知优先模式在当下具有不可替代性。 
首先，将债务人作为信息中心并不会增添债务人的负担，因为对于债务人而言，确定对哪一个受让

人的履行有效对其有法律上的利益，回复受让人的提问仅需回函，并无现实中的额外负担，所以，信息

中心地位既赋予其法利益，又不增加其需要做的事情，对债务人有利无弊。其次，《民法典合同编通则

司法解释》第 50 条第 2 款对确定通知时间做出明确规定，债务人无法轻易参与作假，并且作假时其还需

承担法律责任，根据《民法典》第 500 条第 2 款，提供虚假情况需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而第 500 条的“当

事人”可做扩张解释，进而将第三人包括在内[25]，《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 5 条第 1 句前半句也支持

了这一观点，不仅如此，《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第 49 条第 2 款直接指出，债务人作出债权确认后不得

以债务不存在为由，拒绝履行债务，因此，当受让人因信任债务人对债务存在作出的确认而受让该债权

后，若债务人先前存在欺瞒行为，则需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甚至是侵权责任，综上可见，债务人具有一定

的信息披露义务，即，可以通过将债务人作为情报中心提高公示制度的公信力[26]。 

4.3. 限定债务人法律责任 

在确定“能够登记的债权以登记为确权规则，无法登记或者没有登记的债权以通知为确权规则后”，

仍需确定的规则有二，一、登记和通知之间冲突时的确权规则；二、债务人不知登记存在时向谁履行？对

于第一个问题，答案是明确的，即登记优先于通知，这种情形存在于一个债权同时存在登记收让人和通知

受让人的情形下，由于单轨制的优势是公信力强，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在确权时应当优先选择公信

力强的方式，登记的公信力强于通知，因此将登记优先于通知是合理的，《民法典》第 768 条也是采取这

一规则，第二个问题是债务人不知登记存在时向谁履行，此时应当允许债务人向先通知的受让人履行后免

责，因为债权让与的核心是不要增添债务人的负担，由于登记并不一定让债务人知晓，如果不赋予债务人

履行免责的权利，则债务人将增添检查登记系统的义务，对债务人殊为不利，并且，允许债务人履行免责

也符合《民法典》第 546 条第 1 款保护债务人利益的立法目的，对于先登记的受让人，此时应允许他向先

通知的受让人主张返还不当得利，因为对于通知后于登记的受让人而言，检查是否存在登记是其参与市场

交易应尽的审慎义务，并不属于增添负担，此时更应该保护优先登记的受让人的利益。 
此外，仍需要明确对到达主义的认定，由于能够登记的债权属于少数，因此，通知优先模式属于债

权多重让与确权的主要规则，此时一个疑问是，数个通知同时到达或者到达时间不明时如何处理，虽然

这属于两个问题，但解答思路是一致的，即此时应当允许债务人向任意一个受让人履行后免责，正如上

文，债权多重让与不应当增添债务人的负担，在债务人无法分辨谁是真正的受让人时，允许其向任何一

位受让人履行是合理的，因为债务人不具备主观的恶意和可归责性[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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